
宝鸡铁路电力电气化器材综合加工厂改制 

法律服务项目公开询价书 

宝鸡铁路电力电气化器材综合加工厂成立于 2001 年，企业类型

为集体所有制。现拟对该单位进行改制，对该项目的律师事务所进行

公开询价。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宝鸡铁路电力电气化器材综合加工厂改制法律服务。 

2、服务范围： 

1) 在改制过程中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 

2) 参与资产处置全过程，对处置期间涉及的法律纠纷出具解决

方案，协助完成资产登记在册及收回，解决资产处置中遇到的法律事

项； 

3) 起草、制定改制过程中的通知、公告等法律文件； 

4) 通知、公告债权人； 

5) 清理债权、债务，处理未了结的业务； 

6) 参与职工安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7) 处理分配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8) 办理上述资产处置、注销、债权债务等诉讼案件； 

9) 根据改制进程，为公司提供工作计划、方案，参加日常工作

会议； 

10) 申请办理报批、注销登记等相关手续； 



11) 其他与改制有关的法务工作。 

3、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义务履行完为止。 

4、服务地点：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十路东支 20号。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单位应在中国境内注册取得合法营业执照，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 

2、投标单位系合法成立三年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指定的项目组

负责人必须满足律师执业三年以上。 

3、投标人和负责人及其成员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以及

对市场有重大影响被司法行政机关等行政机关给予处罚，或被律师协

会给予行业纪律处分。 

4、投标人承诺的相关法律服务，除合同或双方另有约定以外，

不再另行收费。 

三、报价书应提供资料 

1、应提供公司简介、营业执照、资质。 

2、近 3 年类似服务项目不少于 1 个，提供合同影印件。 

3、负责人个人简介及律师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4、提供此项目实施方案及保证措施、进度时间节点计划。 

5、报价表（投标人自主编制） 

四、报价说明 



法律服务报价的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 服务事项、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式； 

2、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并对指派的法律顾问及其近三年业绩

进行简要说明。 

本项目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各种风险自主编制报价。总价为投标人

在后续工作中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包括投标人完成服务内容

全部工作发生的差旅费、调研费等。 

五、询价响应文件的递交 

谈判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 9 月 16 日 16时之前，

询价响应文件电子版份数:1 份，电子版以 U 盘形式提供,文件格式为

PDF 文件;询价响应纸质文件份数:纸质胶装投标文件一正二副。 

递交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高新大道 196 号，中铁高铁电气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谈判响应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六、评审办法 

询价工作纪律与保密要求：评价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

择优的原则进行。 

1、询价小组： 

询价小组由招标人代表和专家共 5人组成。其中招标人代表 1人；

专家评委 4 人，根据项目内容从招标人公司内选择。 

2、询价程序： 



本次服务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确定成交人。 

评审原则：询价人将按照招标人需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

商。询价人将对最终价格与市场行情进行比较，如本次询价结果偏离

市场行情，询价人有权拒绝本次询价结果。 

七、联系人信息： 

询价人：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大道 196 号 

联系人：张雪岩 

电  话：0917-2829037    

邮  箱：fw@bjqcc.com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9 月 13日 

 


